
   

  
 

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郑东办〔2016〕100号

郑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郑州市白沙园区安置房

建设交房标准的通知

各乡(镇)办事处,管委会各局(办)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白沙园区安置房建设交房标准》已经郑东新区2016
年12月12日第四十三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6年1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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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白沙园区安置房建设交房标准

为进一步规范郑州市白沙园区安置房建设工作,统一安置房

建设交房标准,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,按照郑州市安置房品质提

升工作要点要求,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技术标准规范,结合

白沙园区实际,特制订郑州市白沙园区(白沙镇、豫兴路办事处)安

置房建设交房标准:

一、总体设计要求

1.1规划部门要依据城市(镇)总规、“六线”规划、城市设计等

相关上位规划要求,科学编制控规,对各地块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

基础设施等强制性内容统一规范标准。

1.2安置区用地原则上必须为居住用地,安置区容积率原则

上按照总规确定,不宜大于3.0(遗留问题除外);建筑密度原则上

不大于25%;绿地率原则上不小于30%,最低不小于25%。

1.3安置区方案设计要严格落实控规的相关技术经济指标及

公共服务配套设施;严格按照《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(试

行)的要求审查建筑退线、建筑间距、配建停车位及日照标准等。

1.4安置房设计的建筑风格、建筑色彩、环境要素等要充分考

虑城市发展和片区定位的协调性;外立面设计要简洁、明快,宜采

用现代风格,尽量减少凹凸面,忌出现大面积的跳跃色彩,以便于

安置区外立面造型、色调与周边后续项目相协调。

1.5安置房户型设计要相对统一,户型结构和数量要充分征

求村民会议讨论意见及乡(镇)办事处意见;户型结构设计要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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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通风、采光需求,厨房要设计外窗和排烟道,主卫生间和主卧

室卫生间要设计外窗或通风道。

1.6安置房要严格执行《河南省居住节能设计标准》和《河南

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,执行绿色建筑一星级(含一星级)以上标

准。

1.7室外景观设计要避免水系设计,尽量多考虑绿化,同时要

注意均好性,力争每幢楼周边景观基本均匀;按照多栽树,少种草

的原则,宜采用竹林、灌木、乔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绿化景观设计。

二、安置房建设标准

2.1安置房原则上以高层住宅为主。

2.2层高:住宅标准层层高为2.9米。

2.3屋面:中高层、高层住宅建筑屋面宜采用平屋面;鼓励对

安置区屋面实施屋顶绿化。

2.4外墙:①立面装饰主要材料原则上采用真石漆等耐久性

强的外墙涂料,采用石材或面砖装饰的不宜超过三层。②框架、剪

力墙体系建筑物填充墙采用轻质填充材料。③外墙保温采用防火

阻燃材料,防火等级满足现行规范要求。

2.5内墙、顶棚:①单元门厅、楼梯、走廊等公共部位的内墙、

顶棚采用乳胶漆;②套内墙体按设计砌筑到位,墙面采用水泥砂浆

抹面、拉毛,套内房间门统一作留洞处理;③户内预埋电力管线,自

来水管线明装到位;厨房、卫生间、屋面进行防水作业,根据图纸预

留厨卫设备孔洞,不安装厨具、洁具。

2.6门窗:①外窗采用中空隔热塑钢型材,不封闭阳台。②单

元外门采用钢质安全防卫门,设置门禁及对讲系统。③套型户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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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钢质安全防卫门。

2.7楼面、地面:①住宅户内地面采用细石混凝土面层。②消

防前室、单元入口和电梯门厅铺设防滑地砖。③楼梯间(包括地面

和踏步)采用水泥砂浆面层。④车库地面采用细石混凝土地面。

2.8楼梯、电梯:①楼梯应符合消防疏散要求。②楼梯扶手采

用木质或不锈钢扶手。③电梯宜选用中档合资品牌,“三大件”须

是原装进口件(已建成的除外)。④无障碍电梯和消防电梯的设置

应符合规范要求。⑤电梯门套应选用石材或不锈钢装饰。⑥楼

梯、门厅、走廊应设置节能自熄灯具。

2.9栏杆:①飘窗、阳台、露台应采用方钢或不锈钢栏杆,高

度、式样等由设计确定并符合规范要求。②无障碍坡道栏杆宜选

用不锈钢材质。

2.10空调机位:①设置空调室外机位,空调室外机位应考虑

便于安装及维护,应尽量靠近窗洞口设置,平面图中应详细标明留

洞位置。②飘窗下的空调室外机位要装饰百叶封闭(已建成的除

外),表面色彩根据设计确定;③空调冷凝水要安装冷凝水管有组

织排水。

2.11车库:①每单元应设置非机动充电位,满足规范要求。

②中、高层安置房车库以地下车库为主,地面为辅。③机动车车位

个数根据批复的设计方案进行配建。

2.12给水:市政水源,高低压分区供水,采用对自来水公司一

户一表计量缴费。

2.13供电:①采用一户一表计量,每户供电功率满足《郑州市

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,鼓励采用低供低计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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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计量;②开关、插座数量和位置要结合房间功能要求合理布设;

③户箱内开关分路控制;楼内照明除特殊要求外均采用节能灯。

2.14燃气:采用市政天然气,采用一户一表计量,天然气管道

安装到户。

2.15供暖:住宅采用集中供暖方式,原则上进行分户控制;散

热器采用钢制散热器安装到位。

三、住宅户内简装标准

3.1为减少重复装修浪费,推行发放装修补贴取代简装修,原

则上实施毛坯交房(即:套内墙体按设计砌筑到位,墙面采用水泥

砂浆抹面、拉毛,地面水泥砂浆拉毛,套内房间门统一作留洞处

理);装修补贴标准按照户内简装标准控制价(建筑面积220元/平

方米)执行。确需对住宅户内进行简装修的,由乡(镇)办事处以整

地块为单位于主体封顶前3个月出具书面确认书后,由代建单位

按照以下住宅户内简装标准进行简装修。

3.2白沙园区(白沙镇、豫兴路办事处)安置房住宅户内安装

标准设置控制价,控制价按照建筑面积220元/平方米执行。

3.2.1起居室、卧室、餐厅及阳台:①顶棚及墙面采用水泥砂

浆毛光,腻子两遍一遍底漆,白色内墙乳胶漆两遍;②地面采用细

石混凝土压光地面;③踢脚采用120mm高灰色涂料;③灯具采用

节能吸顶灯;④卧室门采用实木套装装饰门;⑤阳台门采用安全玻

璃塑钢推拉门。

3.2.2厨房及卫生间:①顶棚采用300mm*300mm轻钢龙

骨铝扣板集成吊顶;②墙面采用300*450mm瓷砖满贴;③地面

采用300*300mm瓷砖满铺;④灯具采用节能吸顶灯;⑤配装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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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洗菜盆、坐便、洗脸面盆和水龙头(无厨柜、厨具);⑤厨房门、

卫生间门采用实木套装半玻装饰门(部分双扇门为塑钢推拉门)。

四、公共设施建设标准

4.1小区配套设施应与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,配套公共服务

设施的建筑规模:①配套商业建筑面积按照拆迁安置人口人均5
平方米进行控制,配套商业用房原则上不得超过3层。②社区办

公管理用房按照60平方米/100户的标准进行控制,社区办公管

理用房的设置要相对集中,便于为群众提供服务。③幼儿园按照

小区户数进行配建,原则上按照1500户以下配建1座6班幼儿

园,1500户以上配建1座12班幼儿园。④安置区各地块内原则

上按照3%-5%的用地面积规划建设休憩广场,休憩广场应选址

中心地段,周边可布置运动场地、矮凳和健身器材。

4.2安置区出入口设置应与主体工程统一风格,实施人车分

流,设置刷卡门禁系统。小区实行封闭管理,围墙宜采用通透式围

墙,使用材料须确保不锈蚀,配备安全防范系统。

4.3区内道路:①道路的性质、设置的宽度根据居住区规划的

相应规模来确定。②区内道路进行分级设置,人车分行与人车混

行相结合,人车混行路段要保证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;步道设置要

考虑通达性,以最短的距离到达小区出入口和公共设施。③小区

主路路面宽5-8m;小区支路路面宽3-5m。④消防通道及消防

登高面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。⑤路面类型:小区内车行

道(宽度不应小于3.5m)采用沥青路面或混凝土路面,鼓励采用

沥青路面;人行道、宅间小路(仅供人行)、景观路及商业用房场地

应采用透水性步道砖铺设;地上停车位应采用植草砖路面。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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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路面高程结合项目的地形、地势、区外周边道路高程及建筑室内

高程来确定。⑦道路与建筑间宜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,方便室外

管线的敷设。⑧道路设置人行道的,人行道应按规定设置无障碍

设施。⑨路缘石应采用预制混凝土侧石,平石采用预制混凝土平

石。

4.4排水设施:①采用雨、污分流排水体制。②雨水管道设计

重现期不低于2年;休憩广场设计重现期不低于5年。③鼓励使

用塑料排水管,DN600以下混凝土排水管禁止使用平口接头和非

柔性承插式接头。④雨水检查井采用落底式。

4.5地下管线:①管线管位、高程布置应符合规划部门批准的

管线综合设计。②弱电管线(电信、广电、移动、联通等)由建设单

位统一建设,应共沟共井排管满足多家敷设线路。③各专业管线

检查井井盖应统一规格。④道路照明应选择显色性较好、节能环

保的LED或其他节能型光源,不宜采用大功率、高能耗的光源电

器,鼓励采用太阳能路灯。⑤路灯配电控制箱应尽量安装在负荷

中心,以减小供电半径,降低线损;配电箱箱体应采用不锈钢或喷

塑材质。⑥各专业设置室外箱应位于绿化内或贴墙,避免车辆撞

损。

4.6小区配套商业参照安置房住宅户内毛坯房建设标准实行

毛坯交房;社区配套管理用房墙面、顶棚采用乳胶漆,地面采用防

滑地砖,以满足基本办公需求;幼儿园建设标准按照设计图纸进行

建设。

五、绿化景观建设标准

5.1绿地率原则上不低于30%,最低不低于2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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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安置小区园林绿化设计方案须由具有园林景观设计资质

的单位设计。

5.3安置小区绿化要严格按照审核通过的《建设工程项目绿

化设计方案》实施绿化建设。具体设计和建设时应符合下列标准:

①居住区集中绿地须符合《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第十一条要

求,单块集中绿地须大于400平方米,且宽度大于8米。②绿地应

分布均匀,乔灌木合理搭配,植物应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及土质,配

置科学,层次丰富,做到高中低错层绿化。③选择寿命长、病虫害

少、无毒的植物种类,少用或不用需要整形修剪的植物;乔木应以

落叶树为主,乔木中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比例应不高于4暶6;乔

灌木种植比例应在60%以上,常绿植物占比不应小于40%,鼓励

多采用月季等灌木。④胸径大于8厘米的乔木数量大于3棵/100
平方米绿地。⑤宅旁绿地的种植要综合考虑建筑物的朝向、通风

和采光等因素;大乔木宜种植在建筑物5m以外,建筑物南侧应选

择落叶乔木。

5.4每平方米景观绿化造价原则控制在200元/平方米至260
元/平方米。

六、物业管理标准

6.1乡(镇)办事处须严把安置房小区管理准入关,按照《郑州

市物业管理招投标办法》,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

业,并按照《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标准落实物业管理用房。

6.2乡(镇)办事处须积极推动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,调动回迁群

众参与小区管理的积极性,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在监督物业服务

合同执行、督促业主履行管理规约及物业管理合同约定方面的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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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;同时做好回迁群众的城市意识培训工作。

6.3房管部门须建立区、乡(镇)办事处两级安置房物业管理

检查考核机制,将安置房物业管理纳入年度考核,并对区级年度考

核前5名的安置房小区给予物业补贴奖励(考核奖励标准由房管

部门确定)。

6.4物业费用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由乡(镇)办事处组织

回迁群众自行承担。安置房抽签选房后(装修回迁期3个月)的前

期物业费,由建设单位按照地上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元/月的标准

给予乡(镇)办事处物业费补贴。

七、市政配套建设标准

安置房小区周边市政配套设施要与安置区同步规划、同步建

设、同步交付使用;安置房小区周边道路在建设时应同步敷设给

水、供电、燃气、热力、通信、雨水、污水等市政管网设施,并为安置

房小区预留接入口,在安置房小区交付时确保满足回迁群众的生

活需求。

八、其他

8.1鼓励采用中水或雨水回用,用于道路冲洗、绿化浇洒等。

8.2其他未尽事项,按现行的规范和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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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12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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